腹泻病工作制度
1、按时设立腹泻病专科门诊，腹泻门诊做到专室、专人、专用处方、专用登记本、专用消毒药具。


2、腹泻门诊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。

3、按照“逢泻必登，逢疑必检”的原则。凡是腹泻病人均要详细登记，对可疑病例做到及时检索或送上级疾病控制机构检索（无检索条件的）。其它科室建立补漏登记本，避免漏登漏检现象。

4、对病人的排泄物、呕吐物及其污染物要及时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。对办公用具和医疗器械要及时消毒处理。

5、每月定时收集、统计腹泻病人登记数和腹泻病人检索数，做好统计报表上报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。并做好年终工作总结。

